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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過升等門檻：依下列四項評分，總分達 75(含)分以上者，始得申請以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升等。 

評分內容項目 

第一部分：1.「專任教師評鑑辦法」附表一(教學評分表)「授課鐘點及職責」得分。計分上限 25分，由

人事室填報。 

2.計分標準︰採計送審人現職等級及送審前 5年內，其「專任教師評鑑辦法」附表一(教學評

分表)「授課鐘點及職責」得分之平均得分換算後，為本項得分。 

教學基本分 A評量 
   學年度/

得分 

   學年度/

得分 

   學年度/

得分 

    學年度

得分 

   學年度/

得分 

得分      

累計得分  

平均得分(累計得分/__年)  

本項得分＝平均得分*25/40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經辦：                 人事主任： 

第二部分：1.依教務處提供之教學評量排名計分。計分上限 25分，由人事室填報。 

2.計分標準︰採計送審人現職等級及送審前 5年內，依教務處之教學評量排名，累計對應之

分數(含日間、進修部評量排名)，為本項得分。 

評量內容 計分標準說明 

    學年度/
得分 

    學年度/ 
得分 

    學年度/
得分 

    學年度/
得分 

    學年度
/得分 

上 
學 
期 

下 
學 
期 

上 
學 
期 

下 
學 
期 

上 
學 
期 

下 
學 
期 

上 
學 
期 

下 
學 
期 

上 
學 
期 

下 
學 
期 

教學 

回饋 

學期課室教
學反應評量
總平均成績 

全校前 11-50%(含 )
者，5分 

          

全校前 10%(含) 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全校前 10%(含)，於採
計區間內達 1 次者，
20 分；達 2 次(含)以
上者，25分 

□1次：20分 
 
□2次(含)以上：25分 

累計得分  

本項得分 (上限 25分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經辦：              人事主任： 

 

姓    名  教學單位  

現職級 □講師    □助理教授  □副教授 
年資 

起算年月 
         年       月 

申請升等職級 □助理教授   □副教授  □教授 

     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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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：1.「專任教師評鑑辦法」附表一(教學評分表)之教學績優得分。計分上限 25分，由人事室填報。 

2.計分標準︰採計送審人採計送審人現職等級及送審前 5年內，其「專任教師評鑑辦法」附

表一(教學評分表)教學績優(上項第二部分之教學評量除外)項目得分之累計，為本項得分。 

評量內容 計分標準說明 
    學年
度/得分 

    學年
度/得分 

    學年
度/得分 

    學年
度/得分 

    學年
度/得分 

獲選校內或校外教學優
良教師獎項 

25分/次 
     

「專任教師評鑑辦法」
附表一「教學績優」項
其他「子項評量要項」 

依申請教師於「專任
教師評鑑辦法」附表
一之得分列計 

     

累計得分      

本項得分(上限 25分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經辦：              人事主任： 

第四部分：1.「專任教師評鑑辦法」附表一(教學評分表) 「教學增能」與「精進課程」得分。計分上限

25分，由人事室填報。 

2.計分標準︰採計送審人現職等級及送審前 5年內，其「專任教師評鑑辦法」附表一(教學評

分表)「教學增能」與「精進課程」得分之累計，為本項得分。 

評量內容 計分標準說明 
    學年

度/得分 

    學年

度/得分 

    學年

度/得分 

    學年

度/得分 

    學年

度/得分 

「專任教師評鑑辦法」附表一
「教學增能」項之「子項評量
要項」 

依申請教師於「專任教師
評鑑辦法」附表一之得分
列計 

     

「專任教師評鑑辦法」附表一

「精進課程」項之「負責或參
與各項教學相關精進課程」 

依申請教師於「專任教師

評鑑辦法」附表一之得分
列計 

     

累計得分 
     

本項得分(上限 25分)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經辦：             人事主任： 
會議審核 

項目 得分 總分 系教評會議審核 

第一部分         分 

       分 

 學年度第  學期 第  次會議（  年  月  日） 

決議如下。 

申請以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升等： 

□通過教學績優門檻 

□未通過教學績優門檻 

原因________________ 

主任委員： 

第二部分         分 

第三部分         分 

第四部分         分 

 


